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英語演講競賽實施計畫 
2025.10.2 

一.競賽目的：為推行英語文教育，培養學生英語文口語表達能力及學習興趣，辦理學校

英語文競賽。 

二.競賽依據：本學期教務處工作計畫。 

三.競賽方式： 

1.班級參賽代表由該班任教之英語教師遴選推薦，班級導師協助參賽報名。 

本次競賽由教務處主辦，聘請英語教師及校內外師資擔任評審。 

2.競賽對象：本校 7、8年級學生。 

(1)英語演講(甲組)：每班參加人數以 1人為限。但若同班有超過一人欲報名時，由該班

英文老師以及當年度領召協同另一位老師開會共同討論之。 

(2)英語演講(乙組)：具乙組資格同學若欲參加本組競賽，請統一洽教務處教學組長報

名，報名時請攜帶相關證明文件以利報名時檢核，各班參加人數不限。 

英語演講競賽時，甲、乙兩組於初賽及決賽時均分開競賽評分。 

3.競賽報名: 

報名日期 10/07(二)-10/21(二)中午 12:30 前，由學藝股長繳交報名表至教務處教學組，

逾期則視同棄權。 

請於 12 月 4 日(四)中午 12：30 前繳交英語演講稿資料(A4、14 號字、單行行距、字體：

Times New Romen，並以電腦打字列印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4.競賽序號: 

英語演說競賽之班級參賽代表順序由正(副)學藝股長於 10 月 23 日（四）中午 12：30 至

教務處前代表公開抽籤決定順序，未到、遲到者由教學組代表抽籤不得異議，初賽程序表

於 10 月 30 日(四)公布於教學組公布欄(及學校網站)。 

5.競賽公假:班級代表參賽同學由教務處依簽到表核實請公假，參賽代表務必記得簽到。 

四.競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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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容（40％）： 

詞彙、句型、思想

等。 

2.語言表達能力（40

％）：流暢度、正確

度、語調、發音等。 

3.儀態（20％）： 

態度、肢體語言等。 

4.遇同分時，由評審

委員另行討論決定。 

1.指定題目為： 

Why is it important to do 

volunteer work? 

參賽時不得使用輔助圖片或道

具， 

並於 12/04 前繳交演講稿至教學

組。 

(遲交或未交演講稿者扣總分

0.5 分) 

2.鈴聲：演講時間結束前 30 秒

按短鈴ㄧ聲，演講時間結束，

則按長鈴ㄧ聲。比賽時間不足

或超過者，每半分鐘由監場人

員扣總平均 1分，不足半分鐘者

以半分鐘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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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容（40％）： 

詞彙、句型、思想

等。 

2.語言表達能力（40

％）：流暢度、正確

度、語調、發音等。 

3.儀態（20％）： 

態度、肢體語言等。 

4.遇同分時，以時間

愈接近 2 分鐘者為優

勝。 

1.決賽方式為臨場即席演講。

依初賽成績現場立即評定，遴

選 7 年級、8 年級各前 3 名共 6

名進入決賽。決賽抽定即席演

講題目後立即進入準備室準

備，準備時間 20 分鐘，準備時

不得離開準備室，可參閱中英

文字典、電子辭典，但不得與

他人交談。為免題目外洩，學

生進入即席演講會場，中途不

能離場。若需上洗手間請於抽

題前完成。題目請留在準備場

內，於離開準備室時交給工作

人員，不可帶進比賽場內，場

內會準備放大之演講題目以供

參考。題目可能分為看圖說故

事或文字式演講題目，由教務

處保留出題權利。 

2.鈴聲：演講時間結束前 30 秒

按短鈴ㄧ聲，演講時間結束，

則按長鈴ㄧ聲。比賽時間不足

或超過者，每半分鐘由監場人

員扣總平均 1分，不足半分鐘者

以半分鐘計。 

五.獎勵方式： 

1.英語演講競賽甲組依 7.8 年級初賽表現成績錄取前 3 名，乙組依報名人數及表現擇優錄

取，於全校集會時頒發獎狀以資鼓勵，並依本校學藝暨體育競賽獎勵辦法敘獎，惟評審得

視參賽者之水準，酌予增減名額或從缺。 

2.比賽由 7、8 年級併計後，該項積分最高者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英語演講競賽(若臺北市

有辦理)，如該代表同學因故放棄代表權，則由積分第 2高者遞補。參賽學生需符合甲組或

乙組之參賽資格，若未符合參賽資格則依校內比賽名次依序遞補。 

3.甲組資格：一般生，未具乙組條件者。 

  乙組資格：依照以下身份(請提出證明) 

(1)國小一年級（含）以後，曾在國外英語地區或國內外僑學校雙語部（英語授課）就讀

累計 1 年以上者。有關國外英語地區之認定請參閱外交部官方網頁公告該國語言為原則。

（http://www.mofa.gov.tw/） 

(2)外國來華留學學生。（資格認定請參考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3)參加本市本項比賽獲得第 1名者。 

六.本計畫經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